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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陕西西安，一位老太太抱着孩

子上公交车，司机梁师傅用广播和喊话提

醒乘客让座，全车迟迟不见有人行动，梁师

傅索性将车停下。大概过了5分钟，一位

中年男乘客站起身，给这位老人让了座，梁

师傅才重新启动车子。事后，梁师傅的行

为引发争议。

争议声中，多是对公交车司机是否有

权深度介入其中并停驶的行为进行讨论，

并不涉及该不该让座的问题。但是，一篇

媒体评论却称，让座是乘客的合同义务。

由于履行合同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必然义

务，这相当于变成了乘客的法律义务。

作者认为，“公交司机到站开门，就意

味着向乘客发出要约，乘客有权利选择是

否成立运输合同。而只要乘客上车就意味

着他作出了某种承诺。”这种承诺就包括了

“礼让爱心座”的义务。评论的角度颇为新

颖，结合了民法和合同法相关理论，结论看

起来似乎顺理成章。但是，这个结论却于

法无据，更难以服人。

为乘客设置让座的“合同义务”，混淆

了“道德义务”与“合同义务”的概念。对道

德的倡议应与合同区别开来。公交车上设

立爱心座位，并提醒将座位让给“有需要的

人”，是对公共场所的道德倡议。在公交车

上让座，与在其他公共场所对公民的道德

要求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类被称为“公共道

德”的规范，因为其认定的难度、行为的普

遍性而难以在法律规范层面进行调整，只

能通过社会以倡议、负面评价等方式进行

道德约束。

在一定的条件下，公共道德的确可以

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进行规范，比如用

人单位对职工衣着言行提出要求。但在这

里，合同义务的相对人是确定的，单位对哪

些行为是禁止的有着清晰界定，对违反相

关行为进行的处置也明确具体。可以看

到，义务的确定，必须有能够明确的边界，

任何可能进行模糊判断的义务，都不能也

不应该成为合同义务。

我们再看看，公交车上的“礼让”，是不

特定的人与不特定的人之间发生的关系。

假定“让座义务”存在，那么同一个乘客，可

能在不同的另一乘客面前有着不同的权利

义务。打个比方：一个60岁的老人，在40

岁的人面前，他是权利人，享有受让“爱心

座位”的权利；但这时突然上来了一个80岁

的人，他是否应当成为义务人？是否应当

把座位让出来？事实上，公交车上“有需要

的人”本就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一个绝

对概念，这就决定了无法用一个统一标准

来划定谁享有受让权利、谁负有让座义务。

对于公交车与乘客间的合同关系，其

实非常简单：安全及时地将乘客送到指定

地点。公交车上的道德，是公共场所的道

德内容，公交公司有义务进行一定程度的

提示和倡导，但却不应当成为道德裁判

员。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表面上

是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却违反了更基本的

道德：职业道德和职业操作规范，同时，还

忽视了乘客与公交公司的合同义务。

在公交车上，对于该不该让座的判断，

应当模糊一点，更具善意一点。不要用自

以为是的眼光看待没有让座的人，过于精

准具体的指向，往往会对道德产生更大的

伤害。

道德领域的事，提示到就好，频频按提

示音，甚至直接停车“逼让”，都是一种充当

道德法官的行为，不但解决不了道德问题，

反而会增添他人戾气。许多公交车上的冲

突，都可见频频按提示音在前、冲突在后。

司机过后表功“我一直按提示音却没人让

座”，但事实上，如果不频频按提示音，人们

并不会这么敏感。

对座位的需求，不妨对他人多点宽容

心，多点模糊善意。否则的话，公交车还真

没法开了。

“首付款不足？可以使用信用贷垫

资”“只需提供收入证明和银行流水，不影

响个人征信”……尽管监管部门规定，中

介机构不得提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

首付贷等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但

在一些城市，仍有部分中介通过“信用贷”

“消费贷”等马甲形式，违规提供首付贷服

务。 曹一 图 吕岩 文

“首付贷”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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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印斌

传统的传销骗术正在升级迭代。据

媒体报道，近年来，在“拉人头”、严密控

制人身自由、强制洗脑等传统手段之外，

传销开始借助网络实现信息化，与非法

集资、诈骗等交织，犯罪活动变得复杂

化，传销人员结构变得高学历、年轻化，

涉及金额巨大，发现和查处的难度增加，

需要引起相关部门警惕。

传销搭上互联网的快车一路狂奔，

这样的现象令人错愕，却并非难以理

解。毕竟，互联网只是一个通道和工

具。此前曝光的李文星案中，许多被骗

到传销窝点接受洗脑的年轻人均是因网

络虚假招聘中招。这表明，新技术、新模

式等并非单一指向，也可以被人拿来作

恶，如果拿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大数据

等热词包装，则更有迷惑性。

以警方此前查处的“善心汇”案为

例，据披露，2016 年 5月以来，犯罪嫌

疑人张天明等人通过“深圳市善心汇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高收益为诱

惑，通过微博、微信等互联网渠道进行

宣传，大肆发展“会员”开展传销活动，

骗取巨额财物，“布施”金额数百亿元，

发展“会员”500 多万名，分布在全国

31个省区市。

传销阵地转移，也给各地、各部门打

击传销带来困难。一个地方或许可以通

过“地毯式”执法，将那些隐秘的窝点铲

除，然而，活跃于网上的传销组织却难以

根除。

当前，有关部门在严厉打击传统传

销组织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肃清网

络环境，逐步将惩治的重点转移到网络

上来。一方面，加强对种种网络传销新

模式的甄别、跟踪，警惕传销组织者以网

络为阵地拉人骗钱，特别是对于那些公

众尚缺乏经验认知的新招术，不妨采取

建档追踪的笨办法。另一方面，也要结

合对非法集资等的打击，展开综合治

理。这就涉及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只

要管住了钱，总会揪住传销诈骗的“狐狸

尾巴”。此外，要对公众加强教育引导，

比如，教育部门、大学等就应当有针对性

地提醒大学生，任何创业都要以增加社

会的价值为依归，一夜暴富不可信。

尽管网络传销花样百出、行踪不定，

但总是有迹可循的。只要真正重视起

来，线上线下、部门地方一体周知、守土

有责，机变百出的网络传销最终都将无

处遁形。

程序员的悲剧
婚恋网不能脱责

网站应践行实名制，完善、清理

用户信息，加强核实保密工作，建立

内部信用评价机制，增强行业自律。

屈旌

WePhone的创始人、开发者苏享茂

通过世纪佳缘相亲结识前妻翟某，翟某

隐瞒婚史，并在婚后对苏享茂进行“勒

索”，苏享茂无奈之下选择自杀，震惊网

络。记者调查发现，相亲网站无需实名

制，简单注册、甚至虚构信息即可互相

联系。

苏享茂卷入婚姻悲剧，之所以引发

极高关注，一是因为结局太惨；二是情

节太离奇，花了1000多万，依然被前妻

逼到死角。其中涉及婚恋网站的细节，

必须展开公众讨论。

婚恋网站只负责牵线搭桥，不负责

成其好事，这可理解。但为何有人像苏

享茂这样，花钱去买婚恋网站的VIP呢？

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忙；二是不擅交

往，希望平台在信用等方面筛选把关。

据调查，世纪佳缘VIP会员有项特

权：无限制查看异性会员靠谱度。然

而，网站注册没有实名制，又何来靠谱

之说？身为VIP会员的苏享茂，找的对

象，出生年月不实，隐瞒婚史，虚构工

作单位……平台却表示毫不知情，这说

得过去吗？

早在2015年，网信办就要求婚恋网

站必须实行用户注册实名制，然而直到

现在还未有效推行。常见说辞是，资料

涉及个人隐私，平台没有足够能力审

查。婚介行业，资料审查应该是个基本

门槛，没有金钢钻，揽什么瓷器活？

网站应当践行实名制，完善、清

理用户信息，加强核实保密工作，建

立内部信用评价机制，增强行业自

律。而监管部门也应根据现有法规和

实际情况，加大对婚恋网站违法行为

的惩治力度。

悲剧已经发生，现在只能期待真相

大白，更希望世人警醒。对爱情多一分

纯粹，对婚姻多一分慎重，千万不要为

了急于“脱单”而陷入不幸婚姻的无底

深渊。

公交司机停车逼让座 这善意让人吃不消
公交司机停车逼迫乘客让座，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公共道德，却违反了更基

本的道德：职业道德和职业操作规范。同时，还违反了乘客与公交公司的合同

义务。

盯紧被“热词”包装的网络传销
在严厉打击传统传销组织的同时，也应该高度重视肃清网络环境，逐步

将惩治的重点转移到网络上来。


